
發願禮

直到 Ordo professionis religiosae（修會發願禮典）出現以前，各種不同的修會團體都是使用它們自己的禮典，這些

禮典或多或少都是源自修會團體的生活型態，或是與這生活型態有一密切的關係。Ordo professionis religiosae 的標準本

（editio typica）是於1970年2月7日頒佈的，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去取消這些禮典，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標準的藍圖，可是

允許各修會團體按照它們的需要而做出適應。當梵二要求準備這樣一部禮典時，它並不是要去取消各修會團體的禮典，但

不可否認的是，有些修會團體禮典中的祈禱和儀節實在是有違真正的禮儀精神，因此，譬如說新的儀節就很嚴格地禁止在

領聖體的時刻舉行宣發聖願禮。

在禮典的第四部分，是有關修會團體的儀節適應問題。在這適應中，暫願和永願之間應該做一區分，並且發願的儀節

應在彌撒當中，於福音或信經之後舉行。任何的適應都應依照下列的原則進行：在福音之後舉行發願禮；雖然有些部分的

儀節可以取消或由其他類似的儀節來替代，但基本上各部分儀節的安排不應任意更動；暫願、永願或誓願的更新都應該有

所區別；在某些情況下，發願的格式應該改變。一般修會團體也都為自己的誓願格式制訂了一些清楚的規則：這格式不是

放任發願者個人主動決定的；修會團體該對此格式有本質上的認同；發願的格式必須能按照會憲而表達出貧窮、貞節和服

從三願；要註明那以教會的名義接受誓願的人的名字或職務；最後還要註明發願日期。

儀節的結構

這裡我們要談的是暫願和永願的結構。

很明顯地，這儀節充分地受到隱修院發願禮的影響。這儀節是在彌撒當中，於福音或信經之後舉行。在這禮典的附

錄中，提供了三式的彌撒，這三式彌撒是專為配合暫願、永願或誓願更新而提供的。這些彌撒在包括在《羅馬彌撒經書》

中。

發願儀節的結構很簡單，其程序如下：召叫候選者 － 證道 － 由主禮或長上審核及徵詢 － 諸聖禱文代替信友禱詞 
－ 宣發聖願。而這儀節的核心部分就是在宣發聖願上，在發願禮典的附錄部分提供了一個標準的發願格式，以做為參考

之用。在這些不同的部分之後，有一隆重降福或祝聖發願者的儀節。這是一個全新的部分，新的發願禮典中也提供了可供

選擇的非常美麗的降福禱文（參《發願禮典》）。值得一提的是有關這「降幅」或「祝聖」，原本如同過去的婚禮祝福一

般，這降祝福或祝聖只給予女性，即給予婚禮中的新娘或發願禮中的修女，而不給予新郎或修士的；但今日的儀節則是同

時也給予婚禮中的新郎或發願禮中的修士。不過，要特別注意的是，此一祝福或祝聖是發了永願之後才給予的。

按照各不同修會團體的傳統，這降福禮是在發願，且將願文交出之後才舉行的，而這正表達了發願者願意全然地自我

給予，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。為修女們，這願文猶如婚戒，表達了她與基督之間恆久不變的婚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現

在的發願禮中不再有「穿會衣禮」，而這在中世紀的發願禮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；在教會歷史中，會服的授予是進

入修會團體，開始修會生活的一個重要記號。在現在的禮典中，會衣的授予禮是在發第一次暫願時舉行，不過在修會團體

中，通常仍會保留會衣的某些部分或裝飾物件在宣發永願時授予。

這儀節是以主禮或長上的勸勉，或是宣發聖願者對團體的致候（如擁抱）作為結束。

儀節的神學

在新的禮典中，安排了非常豐富的聖經選讀，而這種安排正顯示出這儀節豐富的教導層面。它提供了八篇舊約讀經、

十六篇新約讀經，以及十五篇福音。除此之外，儀節中的禱詞充分地表達出修會生活正是基督的生活的步履。禱詞常常是

採用「降福」的形式，並且以那以基督為中心的救恩歷史作為禱文的架構，同時也表達出這救恩歷史仍在發生當中，而修

會團體的生活正是這基督救贖行動的持續。在舊約當中，這救恩歷史就已經提供了獻身生活的典型，所以在新禮典的禱文

中就特別把這些典型提了出來，如亞伯爾、亞巴郎、撒慕爾、厄里亞、厄里叟，而特別是童貞聖母瑪利亞的完美典型。聖

母就是在跟隨基督的過程當中，透過對基督苦難的分享，而成為獻身者完全服從的典型。所以無疑地，聖母領報的福音正

是人向天主聖意完全服從的最佳典型。

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在祝聖（降福）禱文中，整個重點就在於 Deus omnis sanctitatis fons et origo。天主的聖潔

清楚地彰顯在亞伯爾以及其他天主所興起的聖者身上，而特別是在童貞聖母瑪利亞身上。基督透過自己的逾越奧蹟，重建

了這個世界，並且聖神的行動也把人類帶向一個要求更高的跟隨基督的生活當中。因此，雖然修會生活在舊約裡有它的一

個出發點，但它的典範卻是基督自己；也因此，修會生活是與世界的救恩歷史，同時也是與基督的奧體 － 教會完全結合在

一起，彼此氣息相通的。



因為修會生活在救恩歷史中扮演了一個角色，為此它不能被狹化為只是按照會規所組織而成的私屬團體，不，它與

教會之間有一本質上的聯繫；梵二非常強烈地強調修會生活和教會二者之間的聯繫，因為修會生活就是在於增強教會的聖

潔。這就是為什麼修會團體要求他的成員，要在熱誠的愛和完美的敬拜當中，不斷地成長。獻身生活能建立教會，它同時

也是領受了基督徒入門聖事的天主子女走向成全的一條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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